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99 年度拓展臺灣數位內容公開徵選計畫 C1 

徵求通告 

注意事項 

1. 99 年度公開徵選計畫執行期限為民國 99 年 8 月 1 日~民國 100 年 7 月 31 日。 

2. 計畫書申請截止日：自公告日起至民國 98 年 12 月 31 日。 

3. 申請書計畫歸屬：人文處。 

4. 申請書學門代碼：H32C1 「第一分項：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 

5. 計畫書中需附上以下兩項文件： 

I、 「數位化清單」：典藏品品名及數量清單，並說明其價值。 

II、 「授權書（同意函）」：計畫之申請單位必須擁有數位化物件的原件，若申

請單位未擁有典藏品，需先取得典藏單位或收藏者授權「進行數位化」、「開

放公眾瀏覽」之授權書或同意函。 

6. 公開徵選計畫申請需完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線上申請作業並於期限內由執行

單位行文造冊至國科會，如未依規定辦理，本會將不受理該項申請計畫。 

7. 本分項公開徵選計畫需列入主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件數。計畫主持人於同

一年度申請兩件以上研究計畫者（含多年期預核案），應於計畫申請書內列明優

先順序，本會依申請件數逐級從嚴審查。 

8. 國家型計畫屬任務導向計畫，恕不接受申覆。 

一、 背景說明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自民國 97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執行

第二期計畫，目的在於將國家重要的文物典藏數位化，建立國家數位典藏，以促

進人文、社會、學術、教育、經濟之發展。第一期計畫共有國史館、中央研究院、

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家圖書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台

灣大學、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台灣省諮議會等九個政府單位；第二期有中央研究

院、國立台灣大學、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國史

館、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檔案管理局、國家電影資料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等十一個政府單位，共同參與數位典藏內容之建置計畫。「拓

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以下簡稱本國

家型計畫)」分項之一，致力於「建置呈現臺灣文化、社會與自然環境之多樣性

的數位內容」。 

為建置更豐富的數位內容，完整呈現台灣文化、社會與自然環境之多樣性，

「數位內容公開徵選計畫」接受國科會之委託，公開徵求以建置「數位內容」為

主要工作的主題計畫，讓有興趣貢獻心力者，以及收藏在民間的珍貴典藏，也能

得到國科會支持，加入國家數位典藏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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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徵求主題、內容 

本計畫（數位內容公開徵選計畫）的主要工作在於補助並協助有興趣參與

數位典藏內容開發工作的單位，建置各類型典藏品的數位化資料庫。凡是擁有珍

貴文物（書畫、典籍、地圖、拓片、器物等）、或是資料（動物標本、植物標本、

地質標本、音樂、影像、照片、檔案等）之公私立典藏單位（含各類民間團體）

或學術、研究機構，都可以申請參與本計畫。 

為呈現臺灣文化、社會與自然環境之多樣性，99 年度徵求之內容，依優先

次序如下： 

(一) 第一級： 

1. 日常生活（傳統產業、交通建設、飲食、民俗、宗教、醫療、都市景觀、

建築等） 

2. 文化藝術（傳統戲曲、偶戲、早期本土藝術家及作家作品、台灣音樂[民

謠、歌謠…]等） 

3. 自然景觀（生態照片、台灣地貌、氣候變遷等） 

(二) 第二級： 

1. 歷史資料（社會變遷及各種社會運動、民主化過程、戰地史料、經濟發

展等） 

2. 影音資料（電視新聞、有聲出版品、廣播節目等） 

(三) 第三級： 

1. 當代文化（當代藝術家及作家作品、流行文化、表演藝術等） 

2. 台灣所藏文物（國籍、區域均不限） 

三、 計畫評審項目 

(一) 申請團隊之專長、能力（延續性計畫之上一年度配合情形）。 

(二) 計畫之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三) 原始典藏品之價值及數位產出之價值。 

(四) 數位產出之開放度、智財權情況。 

(五) 計畫採用的標準與規範與國際標準的相容性，以及可供其他機構使用之

參考性。 

(六) 經費與人員配置之合理性。 

(七) 其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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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書中需附上以下兩項文件， 

I、 合作典藏單位授權或同意書。 

II、 典藏品清單：請詳列預計數位化之典藏品清單，包含藏品名稱

及數量。（申請第二年以上之延續性計畫須另外分別附上已申請

及已完成之典藏品清單） 

2. 執行單位應確實擁有已整理完畢，僅待數位化的典藏品；或未擁有

典藏品，但已取得收藏者的授權書，無智慧財產權疑慮之藏品。 

3. 本計畫主要補助典藏品的數位化，而非典藏品的整理工作；數位化

之後的加值運用或教育推廣請申請「推廣應用公開徵選計畫」。 

4. 應有具體的典藏品品名及數量清單，並說明其價值。 

5. 數位化成果提供外界使用的開放程度越高，則越有利於計畫通過審

查。 

6. 經費及人力編制應合理，不得浮濫編列。 

7. 第二年以上持續申請之計畫，上一年度執行情形、配合度、產出情

形、永續經營規劃等將納入審查重點之一。 

8. 相同研究計畫內容，不得重複向國科會或其他機構申請補助。 

四、 申請資格 

(一) 計畫之主持人（含總計畫及子計畫）符合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要點

相關規定。 

(二) 可由一個機構單獨提出申請，或由數個公、私機構聯合提出申請。若由

一個以上之機構提出，計畫書中必須說明彼此之分工情形，註明主要的

負責機構，並由其負責人擔任計畫主持人，擔負計畫之成敗及相關的法

律責任。  

(三) 申請之計畫亦可由學界共同合作執行，但提出申請之機構必須符合上述

申請資格。 

(四) 計畫申請人（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等）不得為「數位典

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計畫辦公室及分項計畫之工作團隊成

員。 

(五) 計畫申請單位已加入當年度機構計畫者，不得以該機構之典藏品再提出

申請。（98 年機構計畫：中央研究院、國立台灣大學、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國史館、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檔

案管理局、國家電影資料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執行單位為中央研究院之申請者，請於計畫申請前逕至向「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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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機構計畫」核備通過後，始可提出申請（「中央研究院機構計畫」

聯絡窗口-陳昭妃小姐 irine@gate.sinica.edu.tw (02)2782-4166 分機 107）。 

(六) 經費申請上限：每一計畫申請補助金額不得高於新台幣伍佰萬元。申請

單位必須說明可以提供之配合經費、設備及相關事項，並檢附該單位主

管書面同意文件。配合經費、設備及相關事項較多者，將列為優先補助

之對象。 

五、 計畫評選時程與送件方式 

(一) 計畫執行期限： 

民國 99 年 8 月 1 日~民國 100 年 7 月 31 日，為期 1 年；可提多期計畫，

最長期限 2 年。經審查成績排序在全體申請者之前百分之二十者，優先

核定多年期計畫。 

(二) 計畫評選時程 

1. 審查作業時間：自申請案截止收件之次日起六個月內完成，並核定

公布；必要時，得予延長。 

2. 計畫徵求說明會，待國科會公布時程。 

(三) 送件方式 

請於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線上(http://web1.nsc.gov.tw/ )申辦，並於民國 98

年 12 月 31 日前（郵戳為憑）由執行機構備文（檢附計畫申請人名冊，

一式兩份）到會。 

六、 計畫管考方式 

(一) 配合計畫辦公室管考作業（需於計畫通過後簽署國科會計畫執行同意

書、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執行承諾書），申請之計畫書

也將提供予管考單位進行審議考核作業。 

(二) 通過之計畫應配合「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及相

關推動計畫之管考作業如下： 

(1) 參與本計畫需建置數位化資料庫，及可供一般大眾瀏覽的網站（本

計畫可協助建置），並於網站上放置本國家型科技計畫之圖徽。 

(2) 在數位化資料庫的建置過程中，申請單位必須派員參與本計畫召開

之各種管考會議、成果展示會、研討會、工作協調會、實地訪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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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遵守相關的決議和規定，以進行相關工作。 

(3) 申請計畫必須配合「數位典藏聯合目錄」之建置及規劃，並遵守相

關規定。 

(4) 申請計畫必須配合「盤點暨法律諮詢團隊計畫」盤點計畫成果，並

遵守相關規定。 

(5) 計畫結案時，應提供計畫成果予本計畫，完成異地備份相關工作。 

(6) 申請單位必須參與本計畫「主題小組」之運作，並配合相關訓練與

推廣活動，擔任培訓課程之師資，提供推廣或教育訓練所需之資料。  

(7) 計畫進行中及結束後，申請單位必須依規定繳交工作報告，發表成

果，並接受本計畫評鑑。 

(三) 各計畫辦理的活動及產出成果，必須註明國科會「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

國家型科技計畫」名稱；如有論文發表，應註明國科會計畫補助編號，

方可列為本計畫之執行成果。 

(四) 執行計畫所完成之數位內容資料庫，必須依循本國家型計畫總計畫辦公

室所訂定之準則，開放外界以付費或免費的方式使用。同意以免費方式

開放外界使用者，將列為優先補助之對象。 

(五) 其他與智慧財產權相關之事項，一律依計畫契約書之規定辦理。 

七、 其他 

(一) 本通告書因作業之需要，得另行補充或修改此徵求通告之內容，請計畫

申請人應留意於本計畫網址公布之訊息。 

(二) 本通告書未盡事項，依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及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八、 聯絡方式 

(一) 申請書及申請手續諮詢窗口： 

請洽「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 

林慧菁小姐 

電子郵件： hueijing@gate.sinica.edu.tw電話：02-2782-9555 分機 288 

王傢軍先生 

電子郵件： content2@gate.sinica.edu.tw電話：02-2782-9555 分機 816 

(二) 本計畫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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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http://www.nsc.gov.tw/ 

2. 國科會「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http://teldap.tw/ 

3. 國科會「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

畫」http://content.teldap.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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